
教育部关于做好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复核工作的通知 

 

教外综[2004]37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 

  中外合作办学是我国改革开放后在教育领域中出现的新生事物，至今已经经历了近

10 年的发展过程。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扩大和教育改革的深入发展，中外合作办学

发展迅速，办学规模逐步扩大，办学层次逐渐提高，办学模式也趋于多样化，并日益显

示出其在人才培养、学科建设、改革创新等方面独特的优势和作用。在充分肯定中外合

作办学的积极作用的同时，我们仍须付出艰苦的努力，确保中外合作办学正确的办学方

向，防止低水平重复，引入国外真正的优质教育资源，规范招生、收费、颁发证书等方

面的制度，遏制资质不良的境外机构与国内不具备办学条件的机构的违规办学，维护正

常教育秩序，保护中外合作办学者、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受教育者合法权益。 

  为促进中外合作办学的健康发展，加强中外合作办学的规范管理，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

合作办学条例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条例》施行

前依法设立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已经批准举办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应当补办中外合作

办学许可证或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批准书。为做好此项工作，经研究决定，对现有中外合

作办学机构和项目进行复核。现就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复核工作的原则要求和具体

事项通知如下： 

  一、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的复核工作是规范中外合作办学活动的重要环节和举

措，同时也是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强对此项工作的领导，完善有

关管理制度和机制，保证此项工作的有序进行。 

  二、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的复核范围是： 

  1、《条例》施行前依照原国家教育委员会 1995 年 1 月 26 日发布的《中外合作办

学暂行规定》设立和举办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且审批主体和程序合法。 

  2、《条例》施行后至《实施办法》施行前依法设立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举办的中

外合作办学项目，且审批主体和程序合法。 

高等学校设立和举办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的复核，实行属地化管理，由机构和项

目所在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负责。 

  三、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可以采取材料审核、实地考察等多种的方式对中外合作办学

机构和项目进行复核。 

  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可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安排部署复核工作，并应适时地将复核所



需材料及程序、时限等告知相关机构和组织。 

  四、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应依照《条例》和《实施办法》规定的条件，围绕下列方面，

重点核查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的组织与管理、教育教学以及资产财务等情况。 

  1、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的办学范围是否合法？是否实施了义务教育和军事、警

察、政治等特殊性质的教育？ 

  2、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是否进行了宗教教育或开展了宗教活动？有无外国宗教

组织、宗教机构、宗教院校和宗教教职人员参与中外合作办学活动？ 

  3、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是否具备教育法律、法规规定的基本条件，并达到国家举办的

同级同类教育机构的设置标准？ 

  4、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理事会、董事会以及联合管理委员会的组成、议事规则以及

运行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 

  5、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是否依法制定章程？规定事项是否合法？是否报审批机关备

案？ 

  6、中外双方签署的合作办学协议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7、校长的资格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校长的职权是否依法得到保障？ 

  8、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的教师和学生的合法权益是否得到维护？ 

  9、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是否正常开展教育教学活动，管理是否规范？教学文件

是否齐全？有无质量控制的措施？招生和证书发放是否遵守相应规定？ 

  10、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财务、会计制度和资产管理制度是否健全？收费项目

和标准是否经过有关部门批准？收取费用的用途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鉴于相关规定的历史沿革，《条例》施行前依法设立和举办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

项目的主体资格可不作硬性调整，但要切实保证其组织与管理的规范。 

  复核通过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要求取得合理回报的，须对资产进行清算，并依法定

程序修改章程。 

  四、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应对每个依法参加复核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作出通过

复核或不予通过复核的决定。 

  通过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复核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应当填写我部制订的《中

外合作办学机构复核表》和《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复核表》。 

  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应最迟不晚于 2005年 3月 31 日逐批将通过复核的中外合作办学



机构和项目的复核表连同原审批机关的批准文件复印件报我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经确

认合格的，颁发我部统一编号的中外合作办学许可证和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批准书。 

  未通过复核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应当最迟于 2005 年 8 月 31 日达到《条例》

和《实施办法》所要求的条件。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逾期未达到条件的，在依法进行清算

后，由审批机关撤销；中外合作办学项目逾期未达到条件的，不予换发项目批准书。 

  五、内地与港澳台地区设立和举办的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参照本通知精神复核。 

  六、请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在复核工作结束后将本地区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复核

的整体情况书面报告我部。  

教育部 

二 00 四年八月十二日 

 


